
 

 

 

臺北市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申請書暨初步檢核表 

送件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案名：申請臺北市  區  段 小段   地號等  筆土地為公辦都市更新案 
申請者基本資料 

申請人姓名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申請人持有之地號  

申請人持有之建號  

申請人持有之門牌  

 

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-應備文件及條件檢核表 
檢核項目 

自評結果 
項目 說明 

一
、
應
備

文
件 

(一)、本專案計畫申請書暨初步檢核表 ☑ 已檢附 □ 未檢附 

(二)、申請基地範圍圖 ☑ 已檢附 □ 未檢附 
(三)、範圍內私有土地、合法建築物及門牌清冊 ☑ 已檢附 □ 未檢附 

(四)、公辦都市更新意願書(彙整成冊) ☑ 已檢附 □ 未檢附 

二
、
申
請
資
格 

(一)、申請範圍內建築物符合以下鑑定結果：(視情形擇1

勾選) 
□屬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

列管須拆除重建之建築物 

□屬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

評估公告之紅黃單建築物，且經本府公告迅行劃定

更新地區者 

□屬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

安全認定辦法第3條規定（ID1小於0.35或 ID2小於

0.35）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定之

建築物，且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10條及第7條規

定向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，並經本府公告劃定者 

☑   符合 □ 不符合 

(二)、申請基地範圍未經實施者辦理自辦公聽會 ☑   符合 □ 不符合 

(三)、意願比例：基地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

權人超過50%或戶數超過50%。(視達成情形，擇1勾選) 

□本計畫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有意願比例：      ％ 

  ；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有意願比例：    ％。 

□本計畫私有合法建築物戶數有意願比例：    ％。 

☑   符合 □ 不符合 

※ 是 否 位 於 更 新 地 區 範 圍 內 可 至 臺 北 市 都 市 開 發 審 議 地 圖 查 詢

(https://www.bim.udd.gov.taipei/UDDPlanMap/?recode=1)

附件2 申請書表 



 

 

申請基地範圍圖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圖例：       申請範圍 

※地籍圖可至臺北市都市開發審議地圖查詢列印 

(https://www.bim.udd.gov.taipei/UDDPlanMap/?recode=1) 



 

 

範圍內私有土地、合法建築物及門牌清冊 

表：範圍內私有土地、合法建築物及門牌清冊統計表 

編號 地號 建號 門牌 所有權人 

是否出具 

意願書

(✓) 備

註 

是 否 

未

表

達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合計   筆/  人   筆/  人   戶      

意願

比例 
        

統計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止 

備註: 

1. 清冊編號以地號大小方式排序，號碼較小的優先。 

2. 倘所有權人持有多筆地號土地及建物者，其合計人數不得重複計算。 

3. 倘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。



 

 

公辦都市更新意願書 

臺北市  區  段 小段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意願書(第一階段) 
 

本人        表達有意願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案，並知悉申請計畫後係依都
市更新條例第12條及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規定實施都市更新，並以權
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。 

參與土地及建物權利範圍： 
編號 地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門牌號碼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 
立意願書人(本人)：  
統一編號： 

  

聯絡地址： 

  

聯絡電話：  
 

(簽名或蓋章) 
簽署 

人印 

立意願書人(法定代理人)： 
統一編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(簽名或蓋章) 
簽署 

人印 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意願書僅限於申請公辦都市更新使用，及配合市府公辦都更政策，禁止移作他用。 
2.如立意願書人係限制行為能力人，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；如立意願書人係無行為能力
人，須由法定代理人簽署；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
